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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報告內容綱要 

一、 報告摘要 

為順應國際化之趨勢，建議貴院系所調整教學策略及方向。於課程

規劃方面，大學部分組、學群之規劃，宜參酌學生生涯發展、國家考試

以及貴院系所教育目標，設計符合教育目標、各組設立宗旨之課程；在

研究人力方面，建議積極向學校爭取教師員額，以延聘符合院系所發展

目標而有潛力之青壯專業人才及教授跨領域多元課程之師資；在行政運

作方面，就學生意見處理機制的設立、職工人力的優化、新進教師公文

及經費核銷行政工作之協力，宜為妥適之安排改進。本次自我評鑑規劃

項目、內容說明、參數呈現、成效說明及改善建議，基本上周延妥適，

如能盤點強項，善用優勢，規劃更有建設性之發展，當能建立更具有本

土特色並跨足國際之頂尖法律學院。 

 

二、 前言 

法律學院之教育目標，在於培養法治社會所需之法律專業人才，使

其負有深化民主法治之使命感，養成兼具專業知識、人文關懷及社會責

任之法律人。為因應少子化及國家考試之變革，順應國際化之趨勢，宜

調整教學策略及課程，以達頂尖法律學院之目標。 

 

三、 教學面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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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現況優、缺點 

1、 課程規劃 

(1)  跨領域課程規劃  

貴院所有諸多跨領域、跨科系以及與國外學校共授課程，值得肯定。考

量未來社會變遷及發展趨勢，宜規劃更多跨領域課程。 

(2) 實務課程規劃 

貴院與司法官學院、法官學院長期有學術合作計畫，由該院推薦檢察官

或法官至貴院開設偵查、公訴實務以及審判實務相關課程，績效甚佳。

該等課程建議可規劃成為司法組必修或必選課程之一。此外，貴院對法

律課程提供經費以邀請實務人士到課演講，並提供每堂課每學期三次演

講之補助，值得肯定，宜繼續保持。 

近年來，律師執業風險益發升高，未來貴院可考慮規劃司法人員專業倫

理相關課程，或律師執業相關風險之課程，以供學生選修。 

2、 英語授課 

(1) 國際化課程之規劃 

為提升學生之國際視野，近年已延攬各國法學領域之重要學者擔任客座

講座，並開設多元化之英語課程，推動國際教學之績效亮眼，值得肯定。

貴院教師積極參與外國校際交流，且與貴院系所延攬之客座講座，教學

相長，相互切磋，推展國際合作之成果，十分卓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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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對於東亞法學與比較法學研究課程之規劃與開設該課程之目標（除提

升學生語文能力外），包含應聘客座教授之制度，課程規劃類別、課程

內容、講座國別專長分析、授課方式以及學生選課情形與回饋機制、教

學評估，以及其與學生未來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關連性，仍有改善空間。

講座課程相當多元，值得肯認。 

(二) 改善建議 

1、 建議院 

(1) 學士碩士合開課程(U 字頭課程)，通常須撰寫報告，建議於大三開

設論文寫作指導相關課程，以協助學生撰寫學術論文。 

(2) 貴系宜考量開設機率統計相關課程，引導學生進行法律實證研究。 

(3) 貴系宜考量開設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關課程，以利學生學習與法律

相關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。 

(4) 貴院學生服務學習課程的合作單位宜更為多元與多面向，而不僅侷

限於特定機關或民間團體，得以讓學生有更寬廣視野與社會實踐的

目標與理解。宜建立協助外籍生、障礙生的服務，讓學生可以抵免

服務學習時數，以符合服務之精神。 

(5) 貴院近年積極聘任外國之客座教授，拓展學生之國際視野，並進行

學術交流，著有績效。且院方在各方努力時，聘用經費之取得與運

用，足可支應，值得肯認。惟修習客座教授之學生人數有限，宜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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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制度以鼓勵學生踴躍修習英語課程。 

(6) 大學教育目的固然包括培養看待問題之不同思維，惟法律系學生仍

有國考需求，現行課程設有教學課輔助理之制度，可協助學生補充

相關資訊，此一教學輔導助理制度為優點，如果系上資源允許，可

以擴大辦理。 

四、 研究面向 

(一) 現況優、缺點 

1、 教師研究成果 

教師學術研究成果頗為豐碩。五年來發表學術期刊論文共 895篇，其中

TSSCI的論文有 124篇，研討會議論文 254篇，對於我國的學術研究頗

有貢獻。113學年度全院學生共計 1426人，專任教師僅有 46名，除了

教學以外，尚須兼顧行政相關事務及社會服務，在沉重負擔之情形下，

能有如此豐碩之研究成果，實屬難能可貴。 

基本上，教師除向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外，亦從事政府其他單位、財團

法人或民間企業之委託研究案，努力展現合宜之產、官、學關係與成果。

此外，貴院師資涵蓋大陸法系及英美法系相關研究人才，研究成果斐然。 

2、 貴院給予教師國際發表英文之獎勵制度，可提高教師發表英文論文

之動機，值得繼續施行。各研究中心之研究成果頗為豐碩，令人印象

深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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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學生參與研究 

研究生積極參與研討會，並在我國各大法學期刊發表論文，充分展現參

與學術之熱忱，研究成果頗為豐碩。博士生參與教師執行計畫之研究與

資料整理收集之情形相當普遍，值得肯定。但學士班學生參與研究計畫

之人數寥寥無幾，與其他學校相較，略顯不足。 

加強學生研究水準為改善策略之一，目前每年定期與日本姊妹校舉辦

「研究生法學論壇」，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。傑出博碩士論文獎選拔制

度，可提升研究動能，值得鼓勵。 

(二) 改善建議 

1、 建議院 

(1) 關於功能性研究中心主任，建議可建立輪替制度，及定期評估制度，

擴大研究量能。惟建議研究中心之間，可進行跨領域合作以增加合

作之多元性。 

(2) 關於教師英文研究能力之提升，與教師英文論文發表實質能力之提

升，建議院方可建立系統性之制度，例如媒合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

與本院教師之合作或進行實質討論。 

(3) 宜系統性提升研究生學術發表能力（例如請本院老師或客座老師協

助指導）。多鼓勵學生於在學中到姊妹校當交換生，例如研究生通過

司法官考試後，於從事實務工作前，出國從事短期研究，以提升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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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視野，並強化外語能力與研究能力。學校若能適度給予補助，當

能提升學生出國之意願。 

(4) 貴院辦理各項學術活動，成果卓越。為使師生能更進一步進行國際

交流，建議各項補助經費，宜有更明確誘因。有關國際交流學生經

費，院方已有補助，宜建立制度化之措施繼續辦理。 

(5) 系統性拓展並深化學術交流網絡，包括客座教授之宣傳與遴聘機制，

例如於遴聘時考量對貴院學術研究活動之貢獻。 

五、 服務面向 

(一) 現況優、缺點 

1、 法律服務  

貴院法律服務社具有綜合法律實習及社會服務之功能，是長期參與社會

服務之典範，在教師熱心指導與研究生帶領下，舉辦每週法律諮詢以及

曾經舉辦巡迴法律服務，培養學生回饋社會之使命感，充分展現法律人

對社會之關懷，並經由學習而學以致用及出版書籍，榮獲台大傑出社會

服務獎，成果輝煌。 

惟法律服務社之巡迴法律服務近年已停辦，服務層面縮小，美中不足。 

2、 教師社會服務 

教師於教學、進修、研究繁忙中，仍能秉持熱忱盡心參與校內外服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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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行政服務、支援院務、校務工作及系外課程，或參與學校業務之服

務、推廣教育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以及國內專業組織、社團及各項社會

服務，貢獻專業，範圍深入而且廣泛，展現其服務精神，成果卓越，普

受肯定。 

(二) 改善建議 

1、 建議院 

為擴大貴院社會服務之層面，貴院可研擬徵求優良之校友律師，或與法

律扶助基金會合作，於其從事各鄉、鎮、區等之地方義務活動時，亦可

讓學生報名參與之機制，以擴大服務之範圍，及促進法律實習之成效，

兼有榮譽導師之功用，更可充分運用校友之人力資源。 

六、 行政面向 

(一) 現況優、缺點 

1、 行政人力與運作 

(1) 貴院在現任院長運籌帷幄、兩位副院長全力襄助及行政人員團隊密

切配合之下，不論對外募款、校內協調、院內領導等，全方位展現

卓越行政能力，行政效能及效率俱佳，殊值高度肯定。 

(2) 貴院設有心輔專員與學輔專員，提供學生快速獲得心理諮商與相關

課業壓力舒緩之資源，為全國法學院之首創，極具特色，值得推廣。 

(3) 院系所行政會議與院務會議以及其他各委員會之運作情形良好，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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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亦有參與，惟仍未能因應學生之各項需求及建議，宜建立較完整

的處理機制。 

2、 資源與經費 

(1) 相關空間使用以及設備奧援，皆為國內各法律學院之最。經費的取

得方面，包括校內部門預算、研究計畫、專案補助之經費相當充裕，

尚能讓院系行政主管得以擘畫院務國際交流之長遠發展與學術能

量之所需。 

(2) 貴院在新聘教師彈性薪資之制度、教師研究獎勵之提供及資源取得

等方面，除校方既有資源之外，學院得到校友的外部捐贈經費，給

予教師強力的奧援。 

3、 校友聯繫 

校友會於 2015 年成立後，在人力資源甚少情況下，已運用各種方法強

化組織，建立聯繫之橋樑，爭取資源，貢獻良多。鑑於學校亟需校友之

人力、資源之奧援，宜再加強校友之聯繫，或提供校友與院方溝通之管

道。 

4、 空間運用 

貴院空間雖仍有不足，但就現有空間之規劃及使用完善，設置有育嬰室

及無障礙空間、心輔諮商室，並美化庭院，已重視友善之校園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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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改善建議 

1、 建議院 

(1) 新進教師除教學研究工作外，對於貴校報帳系統、公文系統或請假

流程，需要一定時間熟悉，建議由院方提供相應之協助。 

(2) 建議貴院於官網上提供博士生研究相關資訊，以及博士就讀相關獎

勵措施之資訊，以供博士班學生獲得充足之資訊。 

(3) 院內事務行政支援所需之人力需求頗大，全院學生與助教職員工之

比例，似不足負荷教務行政事項及支援教學研究，建議學校視經費

聘請行政人員，或提供教師更多教學行政助理。 

(4) 教學設備：考慮慣用手為左手之學生的需求，應購買相應之桌椅，

以符合人性化之設置。 

(5) 全院建築坡道或門檻稍多，宜設立警示或改善。圖書館內電源插座

似有不足，建議在考量電力設備負荷的情形下，可規劃較多電源插

座。 

(6) 行政主管為大力提升院務發展，戮力從公，不遺餘力，令人敬佩。

現雖有副院長兩名，惟行政負荷仍重，是否可考量增設副院長一名，

專門協助學術研究之相關工作，例如媒合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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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教師進行實質上的研究或論文撰寫，或促進院內跨領域研究合作。 

七、 總結 

貴院在學術研究、教學成果、經費奧援等方面皆執國內法學院之牛耳，

有其指標性之標竿作用；有關教學課程配置、學術研究成果、外部輔助

資源等面向皆有令人稱羨之處。 

綜觀本次自我評鑑規劃項目、內容說明、參數呈現、成效說明及改善建

議，基本上周延妥適，惟既指出教師及行政人員編制不足，宜爭取人力

增額。  

貴院發展成效十分卓越，允宜盤點強項，善用優勢，規劃更有建設性之

發展，當能建立更具有本土特色並跨足國際之頂尖法律學院。 


